 (
附件
三
)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訓練中心暨防災教育館場地使用取消申請書
	申請人
	姓名
	
	填表日期
	　　年　 月 　日

	
	申請單位
	
	統一編號
	

	
	電話/手機
	

	
	電子信箱
	

	聯絡人
· 同申請人
	姓名
	

	
	電話/手機
	

	原申請時段
	    年    月    日  □8-12時 □13-17時 □8-17時
    年    月    日  □8-12時 □13-17時 □8-17時
    年    月    日  □8-12時 □13-17時 □8-17時
其他：

	欲取消時段
	· 同原申請時段
    年    月    日  □8-12時 □13-17時 □8-17時
    年    月    日  □8-12時 □13-17時 □8-17時
    年    月    日  □8-12時 □13-17時 □8-17時
其他：

	申請取消
	· 取消申請，並申請退還已繳之全數場地使用費及全數保證金，共計新臺幣　　　　　元整。
· 因管理要點第六點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事由，致無法如期使用，申請退還已繳之全數場地使用費及全數保證金，共計新臺幣　　　　　元整。




以下由本局填寫
	桃園市政府
消防局
	· 同意本取消申請，並返還全數場地使用費及全數保證金，共計新臺幣　　　　　元整。
· 因管理要點第六點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事由，致無法如期使用，同意退還已繳之全數場地使用費及全數保證金，共計新臺幣　　　　　元整。
· [bookmark: _GoBack]因未於原使用日十四日前書面通知本局取消申請，僅退還場地使用費，保證金不予退還，共計新臺幣　　　　　元整。



 承辦人：  　　　　　  單位主管：



